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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嘉義市中山路199號

傳　　真：05-2253150

聯 絡 人：陳琇慧05-2254321#722

電子郵件：A70009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興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2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府政預字第109530239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簡介.pdf、規範小叮嚀.doc 

(109CS00308_1_111006276411.pdf、109CS00308_2_111006276411.doc)

主旨：請轉知受利益衝突迴避法規範之公職人員，務請注意同法

第14條有關補助及交易行為之規定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監察院109年1月21日院台申貳字第1091830111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（下稱利衝法）新制已自107年

12月13日修正施行，新法重點之一，為原則禁止、例外允

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

關團體進行補助及交易行為，且符合例外允許規定者，公

職人員或其關係人須依法在申請補助文件或投標文件中據

實表明身分關係，並由機關團體主動公開，以接受各界查

詢檢視，落實陽光法令之精神。

三、近來監察院接獲多起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與機關團體間進行

補助或交易，違反利衝法之禁止規定，或雖符合該法例外

允許規定，但疏於揭露身分關係之案件。按利衝法第18條

對於違反補助或交易規範者設有罰鍰，影響頗鉅，為使公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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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人員及其關係人對利衝法之補助或交易規範有更明確認

知，監察院製作「利衝法簡介」(附件1)、「公職人員或其

關係人與機關團體為補助或交易規範小叮嚀」(附件2)，請

協助轉知所屬公職人員，以避免渠等因未諳法令而觸法。

正本：本府建設處、本府教育處、本府社會處、本府地政處、本府行政處、本府人事

處、本府主計處、本府工務處、本府都市發展處、本府交通處、本府觀光新聞

處、本府智慧科技處、本府民政處、嘉義市政府財政稅務局、嘉義市政府警察

局、嘉義市政府衛生局、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、嘉義市地政事務所、嘉義市東

區戶政事務所、嘉義市西區戶政事務所、嘉義市政府消防局、嘉義市殯葬管理

所、嘉義市立體育場、嘉義市政府文化局、嘉義市東區區公所、嘉義市西區區公

所、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、嘉義市立蘭潭國民中學、嘉義市立玉山國民中學、

嘉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、嘉義市立南興國民中學、嘉義市立民生國民中學、嘉義

市立大業國民中學、嘉義市立北園國民中學、嘉義市林森國民小學、嘉義市精忠

國民小學、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、嘉義市宣信國民小學、嘉義市垂楊國民小學、

嘉義市崇文國民小學、嘉義市民族國民小學、嘉義市蘭潭國民小學、嘉義市北園

國民小學、嘉義市博愛國民小學、嘉義市僑平國民小學、嘉義市育人國民小學、

嘉義市志航國民小學、嘉義市嘉北國民小學、嘉義市興安國民小學、嘉義市世賢

國民小學、嘉義市興嘉國民小學、嘉義市立吳鳳幼兒園、嘉義市立復國幼兒園、

嘉義市立幸福幼兒園、嘉義市港坪國民小學、嘉義市文雅國民小學、嘉義市長期

照顧管理中心、嘉義市家庭教育中心、嘉義市立美術館、嘉義市果菜市場股份有

限公司、嘉義魚市場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本府市長室、本府副市長室、本府秘書長室

　

28


